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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10

月

23

日，河北建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2015

年第

三季度报告全文已于

2015

年

10

月

2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河北建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300102� � � �证券简称：乾照光电 公告编号：2015-079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将于

2015

年

10

月

2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上披露。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http://www.cninfo.com.cn

，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股票简称:千红制药

股票代码:002550

披露时间:2015年10月24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耀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金小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金小东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２

，

６３２

，

２０２

，

６６７．９４ ２

，

３１０

，

７３９

，

３６８．８６ ２

，

３１０

，

７３９

，

３６８．８６ １３．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２

，

２０８

，

３６５

，

９４６．７１ ２

，

０９９

，

０７３

，

５８３．９１ ２

，

０９９

，

０７３

，

５８３．９１ ５．２１％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９１

，

４９０

，

９８２．２１ －７．００％ ５２２

，

４００

，

０１４．７５ －１３．９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６８

，

１８７

，

０４０．２０ －２．９１％ ２０１

，

３３０

，

７１１．７７ １２．７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５４

，

５６９

，

０５８．５０ －５．４３％ １４８

，

８６５

，

４９２．４９ ９．９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２７１

，

７８２

，

８９７．１３ ２２．１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 －９．０９％ ０．３１ １０．７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 －９．０９％ ０．３１ １０．７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２６％ －０．３９％ ９．３３％ ０．３０％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１３

，

８３９．７２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

，

１２３

，

８３７．６７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８１

，

２９４．４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７０

，

３６２．８８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５８

，

９６８

，

８４３．０３

包括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

理财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９

，

４０６

，

６４９．８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２１７

，

９０３．３５

合计

５２

，

４６５

，

２１９．２８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

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５０

，

２３０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耀方 境内自然人

２２．８０％ １４５

，

９４４

，

０００ １１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赵刚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４０％ ７２

，

９７２

，

０００ ５４

，

７２９

，

０００

周冠新 境内自然人

３．８０％ ２４

，

３２９

，

３００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蒋建平 境内自然人

３．８０％ ２４

，

３２４

，

０００ １８

，

２４３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广

发聚丰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国有法人

２．６５％ １６

，

９８０

，

４５１ ０

刘军 境内自然人

２．１５％ １３

，

７４８

，

３６８ １０

，

３１１

，

２７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易方达

新丝路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有法人

１．５０％ ９

，

５８５

，

３０５ ０

邹少波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６％ ６

，

７８０

，

４８２ ５

，

０８５

，

３６２

质押

８１

，

９２７

刘蓉蓉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９％ 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

钱忠明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３％ ５

，

３１０

，

８９２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王耀方

３０

，

７４４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

，

７４４

，

０００

赵刚

１８

，

２４３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

，

２４３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６

，

９８０

，

４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

，

９８０

，

４５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易方

达新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９

，

５８５

，

３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５８５

，

３０５

周冠新

８

，

３２９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３２９

，

３００

蒋建平

６

，

０８１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０８１

，

０００

刘蓉蓉

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钱忠明

５

，

３１０

，

８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３１０

，

８９２

蒋乐明

４

，

６８４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６８４

，

８００

胡啸雄

４

，

１７２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１７２

，

４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无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预付账款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

123.49%,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预付款增加所致。

2

、应收利息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

30.78%,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收到理财收益所致。

3

、在建工程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

62.31%,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在建工程投入增加所致

.

4

、递延所得税资产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

67.13%,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应付未付的市场开发费用减少所致。

5

、其他非流动资产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

99.99%,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一年期以上的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6

、应付账款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

85.1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支付了应付未付的货款所致。

7

、预收账款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

96.6

万元

,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预收货款减少所致。

8

、应付职工薪酬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

61.75%,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支付了计提的

2014

年度奖金所致

.

9

、应付利息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

26.85

万元

,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应付银行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1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

10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应付未付的一年以内的银行借款

增加所致。

11

、其他流动负债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

94.11%,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应付未付的市场开发费用减少所致

.

12

、长期借款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

2700

万元

,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应付未付的一年以上的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13

、短期借款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

28000

万元

,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14

、递延收益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

197.87%,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收到基础设施补贴款所致。

15

、股本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

100.0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致。

16

、资本公积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

30.9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致。

17

、少数股东权益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

33.73%,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购买雨润持有湖北润红的股权所致。

18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

36.84%,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采购肝素钠粗品价格下降所致。

19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

82.49%,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转销的存货减值减少所致。

20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34.41

万元

,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出售民生加银货币基金增加收益所致。

21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44.83%,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政府补贴减少所致。

22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6.97

万元

,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捐赠增加所致。

2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420.07%,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24

、汇率变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254.19%,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汇率上升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王耀方；赵刚

自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发行人

＂

）设立至今及今后发行

人存续期间，我没有从事、今后也将不

直接或间接从事，亦促使我本人全资及

控股子公司及其他企业不从事构成与

发行人同业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包

括但不限于研制、生产和销售与发行人

研制、生产和销售产品相同或相似的任

何产品，并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发

行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１８

日

永久

承诺人未发

生违反承诺

的情况，正

在严格履

行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王耀方

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１１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承

诺追加锁定

３

年，自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

－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７－０２－

２４

正在履行

赵刚

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５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承

诺追加锁定

３

年，自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

－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７－０２－

２４

正在履行

王耀方；赵刚

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起

６

个月内，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和持股

５％

以上股东

及董监高人员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

公司股份。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６－０１－

０９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划（如有）

无

四、对

2015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５％

至

２０％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２５

，

７２８．８５

至

２９

，

４０４．４０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２４

，

５０３．６７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５％－２０％

，主要原因

是预计今年四季度招标价格波动等不确定因素所致。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董事长:

王耀方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002550� � � �证券简称:千红制药 公告编号:2015-044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

通过邮件方式送达

,

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22

日在公司会议室

,

通过现场与通讯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

,

实参加

9

人。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会议

,

会议由董事长王耀方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通知、召

开以及董事出席人数和表决人数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议所形成的有关决议合法、

有效。

本次董事会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

一、 审议并通过了《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

摘要》详见

10

月

24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二、 审议并通过了《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进度的议案》

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

,

决定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

,

该计划调整不会对公司的募投项目实施、正常

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

同意公司对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调整。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进度的公告》详见

10

月

24

日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

独立董事关于本议案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专项保荐意见详见公司指定网络信

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监事会关于本议案的审议意见详见公司于

10

月

24

日在指定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披露的《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50� � � �证券简称:千红制药 公告编号:2015-045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监事会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三届监

事会第六次会议

(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的通知

,

本次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22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

3

人

,

实

到

3

人

,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蒋建平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

议的监事对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

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正文的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一致同意该议案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 同时刊登于

2015

年

10

月

24

日的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2.

审议并通过了《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进度的议案》

本次公司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方案

,

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作出的

,

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

,

程序合法有效

,

未发现有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

进行建设进度的调整。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一致同意该议案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进度的公告》 详见

10

月

24

日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50� � � �证券简称:千红制药 公告编号:2015-046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建设

进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调整公司部分募投项目

建设进度的议案》

,

具体情况概述如下

:

一、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

】

123

号文“关于核准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同意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票

4000

万股

,

发行价格为

32

元

/

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证上【

2011

】

54

号”文同意

,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2011

年

2

月

18

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

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280,000,00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65,180,940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14,

819,060

元。 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 《验资报告》 苏公

(W

[2011]B014

号

)

。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募投项目投资建设总额为

624,630,000

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超过计划募集资金人民币

590,189,060

元

,

存放在专户进行管理。

二、募投项目建设进度情况

1

、胰激肽原酶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中的原料药扩产项目已于

2012

年

9

月完成

,

肝素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中

的原料药扩产项目已于

2012

年

12

月下旬完成

,

门冬酰胺酶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中的原料药扩产项目已于

2013

年

3

月底完成。

2

、胰激肽原酶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中的制剂扩产项目、肝素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中的制剂扩产项目、门冬

酰胺酶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中的制剂扩产项目、合资研究院建设项目、营销及行政管理中心项目的工程建设已完

成

,

目前正在准备申请

GMP

认证及其他相关验收工作。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完成期限调整情况

根据外部法规变化及募投项目具体建设等情况

,

公司决定对胰激肽原酶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中的制剂扩产项

目、肝素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中的制剂扩产项目、门冬酰胺酶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中的制剂扩产项目、合资研

究院建设项目、营销及行政管理中心项目的完成期限由

2015

年

9

月

30

日调整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

,

完成国内

GMP

现场认

证及其他相关验收工作。

四、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原因

1

、国家法规监管要求有新变化。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5

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药品注册受理工作的

通知》

(

食药监药化管〔

2015

〕

122

号

)

要求

:

“《药品注册管理办法》附件

4

中药品补充申请注册事项第

20

项涉及药品实际

生产地址变更的

,

申请人应按照《药品技术转让注册管理规定》

(

国食药监注〔

2009

〕

518

号

)

附件“第二部分 生产技术转

让”中“

5.

药学研究资料”的技术要求补充提供相应研究资料。”

根据上述规定

:

公司产品生产地点变更后

,

在新生产地点需要生产

3

批样品进行

3~6

个月加速试验及长期留样稳

定性考察

,

并与原生产地址生产的药品稳定性情况进行比较

,

获得一致性数据后

,

方可申报品种转移

,

而后通过

GMP

认

证。

2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

根据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

,

公司对部分项目施工建设方案进行了局部的调整而导致建设周

期有所延长。

五、对公司的影响及其他说明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进度调整

,

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

,

未实质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

,

不会对

已实施的项目造成实质性的影响。项目进度的推迟不会对本公司经营情况产生可预见的不利影响。

在胰激肽原酶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中的制剂扩产项目、肝素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中的制剂扩产项目、门冬

酰胺酶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中的制剂扩产项目建成前

,

公司已按照

2010

版

GMP

要求对现有制剂生产车间进行必要

改造并已于

2013

年通过了

GMP

验收

,

保证了公司制剂的生产与销售

,

能满足近期市场的需求。

本次调整后

,

公司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备忘录和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

,

科学组织

,

合理实施

,

严格监督

,

有效推进募投项目建成达产。

六、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1

、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5

年

10

月

22

日

,

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议

案》

,

认为

:

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

,

决定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

,

该计划调整不会对公司的募投项目实施、

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

同意公司对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调整。

2

、监事会审议情况

2015

年

10

月

22

日

,

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调整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议案》。 监

事会认为

:

本次公司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方案

,

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作出的

,

没有违反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

,

程序合法有效

,

未发现有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对部分募投

项目进行建设进度的调整。

3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公司此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符合

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

,

本次调整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

公司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

4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审阅相关材料后发表如下意见

:

经保荐机构核查

,

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履行了必要的审批和决策程序

,

项目投资进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

本保荐机构对该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

1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

2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

3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调整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

4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2015年 10 月 24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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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025、200025� � � �股票简称：特力A、特力B� � � �公告编号:� 2015-087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姚雄宾先生提交的书面

辞职报告，姚雄宾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其担任的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姚雄宾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姚雄宾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截

止本公告日，姚雄宾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及董事会对姚雄宾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300473� � � �证券简称：德尔股份 公告编号：2015-026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

报告》于

2015

年

10

月

2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敬请

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23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庞惠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晓松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赵英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１

，

３１２

，

２５４

，

７０２．７８ １

，

２７３

，

２３０

，

８６０．５０ ３．０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９５０

，

６１７

，

８１７．６９ ９３４

，

０７７

，

７０４．７１ １．７７％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７９

，

６５０

，

８０３．６４ －３２．０３％ ２３０

，

２２０

，

３７９．０２ －８．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９

，

１９７

，

４７９．０５ －３４．９５％ ２８

，

００６

，

７７９．６３ －１３．６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４

，

７１５

，

００４．１０ －６５．９１％ １４

，

８４９

，

８７９．１６ －３０．５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５５

，

１６０

，

０４６．０２ －２７．４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 －３３．３３％ ０．０６ －１４．２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 －３３．３３％ ０．０６ －１４．２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９７％ －０．５９％ ２．９７％ －１．２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５９

，

２０５．６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１

，

４３２

，

２９９．９２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５

，

６３０

，

５３４．８２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

，

５２４

，

９３１．５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８．８８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２

，

３２１

，

８０５．９７

合计

１３

，

１５６

，

９００．４７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

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６８

，

９００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庞惠民 境内自然人

２９．１０％ １３３

，

４６５

，

９０４ １００

，

０９９

，

４２８

质押

８２

，

５３２

，

０００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９２％ １７

，

９８５

，

１７９

章佳欢 境内自然人

３．２６％ １４

，

９３０

，

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７６％ １２

，

６５１

，

３２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８４％ ８

，

４３８

，

４９９

陈红强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８％ ３

，

１１０

，

０００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４９％ ２

，

２５０

，

０６２

阎喜魁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８％ ２

，

１９１

，

５８８

胡骏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７％ ２

，

１７５

，

１０２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４４％ ２

，

０００

，

０１４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庞惠民

３３

，

３６６

，

４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

，

３６６

，

４７６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

，

９８５

，

１７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

，

９８５

，

１７９

章佳欢

１４

，

９３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

，

９３０

，

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中证军工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

，

６５１

，

３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６５１

，

３２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鹏华中证国防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４３８

，

４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４３８

，

４９９

陈红强

３

，

１１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１０

，

０００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东方精选混合

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２５０

，

０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２５０

，

０６２

胡骏

２

，

１７５

，

１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１７５

，

１０２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０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００

，

０１４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

分红

１

，

９９９

，

９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９９９

，

９２４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无

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报告期末

,

资产负债表项目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

(1)

应收票据期末数比期初数减少

3,843

万元、减少

97.46%,

主要系应收票据到期收回减少所致。

(2)

预付账款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1,880.32

万元、增长

51.94%,

主要系期末未结算原材料采购预付款增加所致。

(3)

其他应收款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799.14

万元、增长

32.86%,

主要系期末保证金及备用金增加所致。

(4)

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比期初数减少

11,000.53

万元

,

减少

73.33%,

主要系保本理财型产品到期回收所致。

(5)

在建工程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4,128.20

万元、增长

986.86%,

主要系本期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固定资产购建支出增加所致。

(6)

预收账款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193.13

万元、增长

64.47%,

主要系期末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7)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比期初数减少

527.01

万元、减少

85.50%,

主要系因期初计提的

2014

年度年终奖金于本报告

期内发放所致。

(8)

应交税费期末数比期初数减少

966.96

万元、减少

69.20%,

主要系因期末待抵扣进项税较多所致。

(9)

应付利息期末数比期初数减少

262.42

万元、减少

38.80%,

主要系本期支付预提的公司债券利息所致。

(10)

股本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22,933.33

万元、增长

100%,

资本公积比期初数减少

22,933.33

万元、减少

53.65%,

系本

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致。

2.

报告期内

,

利润表项目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

(1)

财务费用本期数比上年同期增加

232.12

万元

,

增长

57.28%,

主要系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2)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数比上年同期减少

302.50

万元

,

减少

39.76%,

主要系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的坏账准备减少所

致

(3)

投资收益本期数比上年同期增加

565.72

万元

,

主要系收到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收益所致。

3.

报告期内

,

现金流量表项目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净流出

)

本期数比上年数增加

2,083.31

万元

,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

加所致。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比上年数增加

28,082.01

万元

,

主要系上期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较多所

致。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比上年同期减少

38,227.89

万元

,

减少

101.84%,

主要系上年同期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

34

号

:

员工持股计划》等相关规定

,

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

拟实施公司

2015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该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将进一步促进公司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激励和约束机制

,

充分调动公司管理人员及核心

员工的积极性

,

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相结合

,

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

2015

年

9

月

29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5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持有人名单进行核查后发

表了核查意见。公司所聘律师事务所对员工持股计划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015

年

10

月

15

日

,

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

要。下一步

,

公司将合理、有效地安排工作

,

积极、稳健地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证券时报》和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庞惠民

先生、周进女士、阎

喜魁先生、刘晓松

先生、姜利军先生

和离任董事章佳欢

先生

股份锁定承诺：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申报离任六

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所持本公司

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任 职

期 及

相 关

期间

截至本报告

期末，上述承

诺事项仍在

严格履行中。

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庞惠民先

生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本人

／

本人控制的企业

不从事与大立科技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

不利用大股东的控股地位或作为大立科

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作出

损害大立科技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保

障大立科技资产、业务、人员、财务、机构

方面的独立性。 无论是否获得大立科技

许可，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大立科技相同

或相似的业务，保证将采取合法、有效的

措施，促使本人拥有控制权的公司、企业

与其他经济组织及本人的关联企业不直

接或间接从事与大立科技相同或相似的

业务；保证不利用大立科技董事长和实际

控制人的身份

／

大立科技股东、 董事的身

份，进行其他任何损害大立科技及其他股

东权益的活动。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长 期

有效

截至本报告

期末，上述承

诺事项仍在

严格履行中。

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庞惠民先

生

认购大立科技非公开发行之股份，自该股

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２７

日

３

年

截至本报告

期末，上述承

诺事项仍在

严格履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

2015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３０．００％

至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３

，

５５５．１７

至

５

，

０７８．８１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５

，

０７８．８１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由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经营业绩下降影响，预计

２０１５

年度经营业绩较上年同

期变动幅度为

－３０％～０％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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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召开并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继续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4]192

号

)

核准

,

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29,333,333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

44,000.00

万元。扣减发行费用

1,506.60

万元后

,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42,493.40

万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天健验

[2014]51

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前次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情况

2014

年

10

月

24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运用不超过

8,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期

限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15

年

10

月

22

日

,

公司已全部归还上述资金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三、本次继续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降低财务费用

,

满足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资金需求

,

公司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以及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规划进度

,

拟使用不

超过

12,000

万元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规划

,

目前有部分募集资金处于闲置状态。因此

,

本次使用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项目的建设。公司承诺在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后

,

及时归还至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因发展需要

,

实际实施进度超出目前预计

,

公司将随时利用自

有资金及时归还

,

以确保项目进度。

同时

,

公司就本次继续运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作出如下说明和承诺

:

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

资等风险投资

,

并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

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四、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本次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事项核查后发表如下

意见

:

“根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安排

,

目前大立科技有部分募集资金闲置。大立科技使用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12,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

,

有利于公司减少财务费用

,

降低经营成

本

,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

,

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大立科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

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程序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募集资金使用》之规定

,

本

保荐机构对公司拟进行的上述募集资金运用无异议。”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李纪南先生、徐金发先生、潘自强先生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

“公司本次继续运用部分

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有效地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减少财务费用

,

降低经营成本

,

不影响非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所履行

的相关程序符合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因此

,

我们同意公司使

用总额不超过

12,000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就公司本次继续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发表如下专项意见

:

“公司继续运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符合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实施的实际情况

,

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有利于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对相关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要求。”

备查文件

:

1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

2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继续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

3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4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继续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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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0

月

16

日以书面、传真等

方式通知各位监事。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监事

3

名

,

实际参会监事

3

名。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

1

、审议通过《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审核意见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本决议经监事投票表决

,

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2

、审议通过《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本决议经监事投票表决

,

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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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0

月

16

日以书面、传真等

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在公司一号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应参会董事

6

名

,

实际

参会董事

6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庞惠民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

1

、审议通过《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

全文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决议经董事投票表决

,

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2

、审议通过《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4]192

号

)

核准

,

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29,333,333

股

,

募集资金总额

44,000.00

万元。扣减发行费用

1,506.60

万

元后

,

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42,493.40

万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上述资金进行了验资

,

并出

具了《验资报告》

(

天健验

[2014]51

号

)

。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降低财务费用

,

满足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资金需求

,

公司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以及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规划进度

,

拟使用不

超过

12,000

万元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因发展需要

,

实际实施进度超出目前预计

,

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及时归还

,

以确保项目进度。

公司前次运用不超过

8,000

万元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15

年

10

月

22

日

,

公司已全部归还上述资金并存入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全文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决议经董事投票表决

,

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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